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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9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哈高科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28 

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9年度权益分

派方案已于2020年6月5日实施完毕。根据《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

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，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4.80元/股调整为4.791元/股，发行股份数量由2,210,078,783

股调整为2,214,230,463 股。 

 

一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概述 

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湘财证

券”）99.7273%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日刊登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的《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等相关公告。 

二、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

2020年5月20日，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《公司2019年

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361,263,565股

为基数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.009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,251,372.09元（含

税）。 

2020年5月29日，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《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

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0-026），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4日，除权（息）

日、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0年6月5日。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上述权益分派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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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实施完毕。 

三、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情况 

根据《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4.80元/股，发行股

份数量为2,210,078,783股。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结束日期间，上市公司如实施派

息、送股、配股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，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

行股份的价格将做相应调整，发行数量应随之相应调整。 

鉴于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，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

4.80元/股调整为4.791元/股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

2,214,230,463股。 

调整后，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具体情况如下（以下简称与《哈尔滨高科技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中披露

的释义相同）： 

序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
支付对价 

（万元） 
股份支付数量（股） 

1 新湖控股 湘财证券 74.12%股份 788,485.25  1,645,763,419 

2 国网英大 湘财证券 15.60%股份 165,946.94  346,372,245 

3 新湖中宝 湘财证券 3.58%股份 38,128.86  79,584,348 

4 山西和信 湘财证券 2.06%股份 21,888.61  45,686,938 

5 华升集团 湘财证券 1.09%股份 11,552.55  24,113,019 

6 华升股份 湘财证券 0.99%股份 10,493.55  21,902,639 

7 电广传媒 湘财证券 0.98%股份 10,400.18  21,707,746 

8 钢研科技 湘财证券 0.53%股份 5,612.14  11,713,924 

9 大唐医药 湘财证券 0.20%股份 2,079.76  4,340,963 

10 可克达拉国投 湘财证券 0.18%股份 1,913.72  3,994,410 

11 黄浦投资 湘财证券 0.11%股份 1,126.53  2,351,355 

12 中国长城 湘财证券 0.09%股份 956.72  1,996,919 

13 长沙矿冶 湘财证券 0.07%股份 722.03  1,507,063 

14 深圳仁亨 湘财证券 0.06%股份 669.80  1,398,043 

15 湖大资产 湘财证券 0.05%股份 516.68  1,078,439 

16 湖南嘉华 湘财证券 0.03%股份 344.47  718,993 

合 计 1,060,837.82 2,214,230,463 

四、其他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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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已于2020年6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《关于核准

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向新湖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

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﹝2020﹞1029号），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

完成过户手续。 

2、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哈尔滨高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6月5日 


